原招标文件评审细则附件5 价格部分评分标准修改为：
（1）价格评审占15分。
（2）经评委会审核，满足采购文件要求后，价格评审采用高价优先法计算，满足采购文件要求 （通过资格性检查及符合性检查) 且最后报价最高的报价 （指修正后报价，下同) 为评标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
（3）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得分＝（评标基准价/评标价格）×15
评分指引（价格分除外）：
价格部分总分 ＝ 统一公式计算得分
商务部分总分 ＝（各评委评分之和）/（评委人数)
技术部分总分 ＝（各评委评分之和）/（评委人数)
综合总分＝技术部分总分 + 商务部分总分 + 价格部分总分
（每次评分汇总均精确到二位小数）
原招标文件第五部分投标文件格式第七、开标一览表格式修改为下列格式：
七、开标一览表

采购项目编号：
采购项目名称：
	项目内容
	投标单价报价
（人民币元）
	服务期限
	建设期限
	备注

	
黎北经济社停车管理服务项目
	
以小车150元/月/台为基准，返还   
元/月/台、大车返还   元/月/台
	
	
	



说明：
[bookmark: _GoBack]1.投标人应列明按本招标文件所需采购项目内容的投标报价明细。
2.报价表述限于选用中文大写或阿拉伯数字小写，均已核定准确无误。
3.此表是投标文件的必要文件，是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，还应另附一份封装在另一个信封中，作为唱标之用。
4.所有价格均应以人民币报价，金额单位为元。
供应商名称：（盖单位章）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（签字）
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

